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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提复〔2024〕69 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0683 号提案的答复 

 

赵允、惠利健、陈新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大型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

开放共享水平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市科委高度重视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开放共享工

作，在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信息化管理、仪器人才建设、资源共

享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持续健全法规政策制度体系，形成良好开放环境 

上海市作为全国科技创新工作的先行者，率先将大型科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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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施共享法制化。2007 年上海市作为全国第一个省市率先出台

了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管理地方性法规，即《上海市促进大型

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以下简称《共享规定》）。为保障《共

享规定》有效落实，市科委于 2008 年开始，陆续会同相关部门

出台了系列配套政策，在 2014 年至 2022 年期间进行了修订和更

新，形成了信息公开、新购评议和共享服务奖励的“三位一体”

的政策保障体系，以规范本市有关行政部门对于财政资金购置

（建设）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共享管理，推动资源的宏观统筹和

协调管理，充分盘活市级财政经费购置的大仪，通过共享促进财

政经费高效利用。 

随着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工作重要性的凸显，2014

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

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70〕号）颁布。上海积极贯彻落实和

跟进，在大仪开放共享工作中将国家财政投入购置的大仪纳入本

市共享管理范畴，增大共享利用技术范围，充分发挥科学仪器对

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撑作用，推进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科技

资源利用效率。具体措施上，一是将有符合条件的仪器设施都纳

入统一网络平台管理，按照功能实行分类开放共享，建立促进开

放的激励引导机制；二是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评价体系和奖

惩办法，强化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 

为促进长三角国家战略的落地，推进长三角区域大型科学仪

器设施共享，2021 年，上海修订了《条例》，以进一步完善本市

共享工作制度，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

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是扩大了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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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将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纳入适用范围；二是进一步完善共享承

诺和评议制度，加强源头管理；三是凸显平台功能，优化共享服

务；四是实行奖惩结合，强化共享保障；五是推动长三角区域协

作，实现长三角区域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市共享服务平台累计集聚 30 万元以

上的仪器为 23504 台（套），价值 305.44 亿元，仪器数量和价值

较 2007 年法规实施前的 1517 台（套）和 22 亿元分别增长了 15.5

倍和 13.9 倍；年均增量达 20.5%，仪器资源种类已覆盖全部 15

个大类，90 个中类。在共享服务奖励方面，截至 2023 年底，上

海共 16 次对 1204 家单位 20369 台（套）仪器给予奖励，奖励总

额约 2.49 亿元；2018 年—2022 年，市科委共表彰在仪器共享工

作中表现突出的实验技术和管理人员 123 人次，奖励资金累计

24.6 万元。 

二、推进市共享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各

类创新主体提供信息服务 

为充分调动管理单位积极性，提高共享服务质量，明确市大

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应当向管理单位和用户提供大型

科学仪器设施共享的信息查询、发布需求、服务推介、预约使用，

提供技术培训等服务。2023 年底已对市共享服务平台功能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升级，除信息查询外，还通过申仪享平台提供仪器在

线服务预约功能，可预约仪器数量达 1.79 万台（套）。 

为更好的推进上海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平台数字化

转型，面向用户创新需求，进一步提升仪器设施资源的共享，目

前正探索推进上海大型科学仪器物联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通过



— 4 — 

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构建大仪动态数据采集网络，利用数字化

技术手段打通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管理和服务中的数据采集、

汇聚、治理、应用的全生命周期，便捷管理单位和用户使用，提

升本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在线服务能力。 

截至目前，有 55 家大仪管理单位已经自建了仪器管理和服

务平台，55 家单位已报并信息公开的仪器有 13139 台（套），占

全部在库信息公开仪器总数的 57.81%，有平台的单位集中分布在

部属高校、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和部分市属高校研究所。此外，

本市已有 41 家管理单位已通过安装有物联网装置传输动态运行

数据，涉及仪器 3990 台（套），主要分布在部属高校、中国科学

院下属研究所、部分市属高校研究所和企业。 

三、加强仪器专业人才的激励和培养，仪器共享带动专业技

术人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上海市大仪资源共享服务不仅着眼于仪器设备本身，还注重

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发展，助力仪器由固定资产成为服务资

源，助力资源服务能级的提升。上海市科委每年都发布“科学仪

器领域项目”，其中“仪器共享配套操作与应用技术研究”专项，

针对加盟市共享服务平台的 30 万以上大型科学仪器，支持仪器

操作应用人员、实验人员开展有关测试、实验、应用方法研究，

拓展仪器的应用功能，提升大仪操作应用的技术水平，形成仪器

共享的操作流程和应用技术，提高科研设施与仪器利用率。在仪

器共享操作与应用技术方面每年形成约 20 项典型的操作方法，

近五年市科委立项支持仪器实验方法研究 113 项，支持金额达到

1130 万元，主要集中在质谱仪、光谱仪、色谱仪、核磁共振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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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像仪器等使用方法开发及共享利用。以项目引导的专业技

术人才发展的机制激发了技术人员对外服务的积极性，对大仪实

验人才队伍的能力水平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仪器试验人才是大型科研仪器支撑基础研究和资源开放共

享的关键。着眼仪器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合理配置，建立以共享奖

励为抓手的专业人才激励机制，针对本市在推进共享工作中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明确市科技、教育、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完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政策，在

科技计划项目资助、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支持，有效鼓励了专业

人才工作积极性精神，激发对大型科研仪器设施的就是技术方法

创新和资源服务效能。在共享服务奖励方面，2018 年—2022 年，

市科委共表彰在仪器共享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实验技术和管理人

员 123 人次，奖励资金累计 24.6 万元；在职称评定方面，市科委

联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布《上海市实验技术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评审办法》，保障了从事大型科研仪器实验技术的在职在岗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在人才培训方面，市科委打造“科创魔

方”专业技术培训平台（rcpx.csjpt.cn），现已汇聚优质科普 32 个、

课件资源 65 个，集聚优秀专家 58 位，开发实验技术人员职业规

范与发展、实验室安全与管理、现代分析技术导论、显微成像与

分析技术等多门课程，举办 21 场培训活动，累计培养专业技术

人员 4575 人次，有力支撑了大型科研仪器设施专业人才的支持

更新和技能提升。 

四、仪器共享激发科技资源综合体的服务效能，以长三角科

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拓展服务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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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开放共享带动了科技创新基地等资源综合体的共享服

务。目前，上海市建立了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专业技术服务

平台等三类共 840 家研发基地，在三类基地中汇集了大量的仪器

资源，共拥有 12604 台（套）仪器，总价值 171.6 亿元，其中原

值 3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数量超过 8434 台（套）。据统计，61.6%

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使用率超过 80%，85.4%的大型仪器设备使

用率超过 50%。科技创新基地类资源综合体在仪器共享氛围带动

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上海市专业技术服务平台，通过仪

器支撑平台持续对外开展检测、认定等服务，平台对外提供技术

服务次数超过 200 万次，其中，技术检测服务 120 余万次，技术

研发服务 8 万余次，技术咨询服务 7 万余次，充分为各类用户提

供了以科技资源为基础的便捷服务，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服务能

级。后续，市科委鼓励具有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企业、科研院所、

高校或其他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机构建设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并

积极引导现有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利用依托单位的相关仪器设施

向社会提供公益性、开放性、综合性专业技术服务。 

随着仪器共享政策深入落实，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在国家科技

部的统筹指导下，本着创新共建、协调共治、开放共赢的原则，

建立了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协同机制，组建了

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运行指导小组，搭建了长三角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并以科技创新券为纽带，区域协同推动科技

资源合理流动与开放共享。自 2019 年 4 月上线以来，长三角科

技资源共享平台已集聚了包括上海光源等在内的重大科研基础

设施 22 个；30 万元以上的科学仪器 35546 台（套），总价值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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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亿元，在仪器资源共享带动下，集聚 2665 家科研基地，以及

2429 家服务机构的 15700 余条服务项目，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发展搭建了科技资源底座。 

科技资源共享带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为疏通科技

资源要素与企业创新活动间的流动渠道，研发平台组织建立了由

16 个区服务中心、52 个园区服务站点、12 个外省市服务驿站（长

三角区域 8 个）组成的服务网络，不断推动服务落地。截至 2020

年年底，上海 110 家服务机构的 3261 台（套）大型仪器为沪苏浙

皖三省一市的 18200 家企业提供了共享服务，样品约 518.07 万件，

服务收入达到了 10.23 亿元。以 2020 年为例，本市大型仪器服务

苏浙皖三省和长三角外地区单位的比重分别达到 30.5%和 29.3%，

服务金额占比分别达到 18.1%和 39.3%。近三年数据表明，上海

大型仪器向长三角乃至全国地区共享服务频次和比重逐步提升，

已经超过了总量的一半。 

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推广应用成效初显。首先，长三

角科技创新券服务资源池不断扩容，截止目前，已有 489 家服务

机构、9024 项服务项目、24022 台仪器纳入资源池。其次，通用

通兑试点区域不断增加，2021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上海市

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浙江省嘉

兴市嘉善县、安徽省马鞍山市 5 个地区成为试点。其次，长三角

科技创新券服务量快速增加，截止目前，已有 284 家企业申请科

技创新券，发放科技创新券 258 家，企业购买服务 82 次，下单

金额 1975.91 万元，已兑现金额 117.83 万元，拟兑付金额 870.12

万元。通过创新券带动企业研发投入比为 1:2。大型科学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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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共享服务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集约化科研服务平台，大

大降低了中小企业在科研仪器设备方面的投入，为中小企业科技

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科研资源支持，在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的同时，

有效提升了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效益，为企业创新

赋能。 

下阶段，市科委将积极吸纳你们的建议，会同有关部门，进

一步加强大仪开放共享智能化、信息化、系统化管理，初步在以

下四个方面形成工作举措。 

一是持续优化大仪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加强顶层政策制度

设计。坚持以支撑科技创新服务为核心任务，致力于健全管理运

行机制，强化工作顶层设计，优化服务方式与方法。引导强化仪

器管理单位增强主体责任意识，对不同类主体采取不同管理评价

导向，进一步调动管理单位开放共享积极性。鼓励各管理单位加

强信息化建设，为进一步提升仪器使用效率夯实基础。二是积极

推进大仪数字化转型工作，推动大仪系统的升级改造。在 3-5 年

内，实现对全市共享仪器设施的“在线搜索—智能推荐—状态查

看—在线预约—结果反馈—服务评价”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在大

仪系统管理功能建设上，同时推进实现仪器共享服务数据的自动

报送，并建立数据分析系统，探索并建立以全市仪器动态信息为

基础的数据可视化地图，构建全市仪器设施共享管理数据驾驶

舱。3-5 年内，深度完善平台各项管理和服务功能，实现数据的

自动化处理和分析，为管理和服务工作提供全面支撑，进一步提

升仪器共享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三是探索学习科技部科研仪器维

修维护专委会体系建设，提升科研仪器运行保障能力。推进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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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仪器维修维护机制，鼓励仪器管理单位将获得的大仪奖励金

用于仪器维修维护、功能开发、升级改造、操作（管理）人员的

能力培训等，充分调动仪器管理单位积极性。积极向国家及兄弟

省市调研学习交流，组织开展仪器维修维护供需对接等工作，为

提升科研仪器运行保障能力积极探索和实践。四是加大本市科技

创新券的推广宣传力度，提高科技创新券的申请量和兑付量。强

化面向重点区域的宣传推广，将政策精准推送到目标企业。进一

步扩大白名单服务机构数量，让更多服务态度积极、服务信用良

好、服务质量过硬的大仪管理单位纳入科技创新券白名单服务机

构，提升科技创新券的服务效率，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服务氛围。

优化科技创新券平台服务流程，简化申领兑付流程，进一步提升

系统使用便捷度。 

综上，市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强我市大型科学仪器共

享工作，紧跟科研范式的变革，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抓牢数字

化转型的契机，在现有良好工作基础上，持续深入推进便捷即时

的大仪开放共享信息化建设，强化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推动

更多机构参与资源共享服务，全面提升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水平。 

感谢你们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联系人姓名：杨建群 联系电话：23112501 

联系地址：人民大道 200 号 803 室 邮政编码：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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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政协提案办。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4 日印发   


